
2024年9月党建工作指导卡

	党组织
	工作任务和具体要求

	各党总支、党支部
	一、理论学习

学习内容参考：

（一）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

（二）习近平对海南广东等地台风灾害作出重要指示精神；
（三）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四）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五）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六）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

（七）中共中央举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八）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不合格党员组织处置办法》；

（十）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把党纪学习教育成果持续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十一）省委八届五次全会号召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扎实成效 奋力争当新时代改革开放示范。
注：上述文件均可在学校官网《学习视点》专栏查阅；各党组织要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最新指示批示精神、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
二、组织生活

（一）组织一次集中学习活动。党总支以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支部以“三会一课”等形式，重点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做好会议精神宣传解读，推进会议精神入脑入心、落地见效。
（二）上好一次复学复课第一课。各党组织要广泛组织动员师生党员参与台风“摩羯”防风救灾工作，以劳动教育课的形式上好开学“第一课”，在鲜活的实践教学中开展爱党教育、爱国教育和爱校教育。

（三）开展一次主题党日活动。聚焦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弘扬教育家精神、教师节走访慰问、烈士纪念日公祭、乡村振兴消费帮扶等开展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四）开展一次廉政教育活动。组织师生党员认真学习近期海南省纪委监委公布7起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案件信息，坚持以案为鉴，自觉把六项纪律融入灵魂深处、化为行动自觉。

（五）开展一次师德师风公开宣誓承诺活动。各党总支通过组织新教师集体宣誓、教师代表宣读承诺书、交流心得体会、承诺签名等形式，创新开展师德师风公开承诺系列活动，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争做“四有”好老师。
三、重点工作

（一）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常态长效。一是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各级党组织在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支部大会、支委会等党内重要会议时，要聚焦党的政治建设这个根本属性，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会议“第一议题”，第一时间组织传达学习，结合实际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各级党组织在研究谋划重大事项、部署重要任务时，要主动对标对标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把准政治方向、领会工作要求、理清工作思路。二是规范执行“三会一课”制度。基层党组织要深刻认识“三会一课”的政治性和严肃性，把贯彻落实“三会一课”作为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的重要抓手，列入重要日程、精心研究部署、按时规范开展；党员要按期参加“三会一课”，进行学习交流，积极汇报思想和工作等情况；党员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双重组织生活制度，以普通党员身份定期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带头开展学习、带头交流研讨、带头讲好党课。

（二）善始善终抓好党纪学习教育。一是继续抓好党纪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实。要对照党纪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和工作安排查漏补缺、对尚未完成的采取措施落实到位。参照中央、省委层面党纪学习教育做法，可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交流研讨、党员大会等方式，对党纪学习教育进行总结。二是做好党纪学习教育归档工作。结合实际明确党纪学习教育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学院党纪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印发的方案、通知；召开的各类重要会议的方案、议程、文件、纪要；开展理论学习、警示教育、教育培训等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台账、清单、总结等）、档案保管期限等，指定专人及时做好各种文件资料（含纸质及电子形式）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将归档文件材料移交组织人事处，组织人事处统一将相关资料移交学校档案馆保管。
（三）做好下半年党员发展工作。认真总结2024年上半年党员发展工作情况，各党组织要结合入党积极分子基数和培养质量，分析研判2024年下半年党员发展计划，做好党员发展指标数调剂工作。严把党员发展质量关，做到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四）做好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各党总支要做好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注意跟踪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进度，及时转出毕业生学生党员档案。新发展党员信息要及时录入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
（五）做好党员党费收缴工作。组织党员每月自觉足额缴纳党费，各党总支组织委员每月要及时将党费转存至学校党费专户。

（六）做好2024年党建重点工作。一是认真落实《普通高等学校教师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标准（试行）》，结合学校制定工作方案（琼贸职院党字〔2024〕35号），逐项推动《质量标准》落地落实。二是创建优质化党支部，在巩固基层党支部标准化建设质效的基础上，对标相关指标体系（琼贸职院党字〔2024〕30号），积极创建“优质化党支部”，示范引领带动基层党组织争先进位、整体创优。三是推进校级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及“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创建工作，培育选树一批先进典型，促进党建工作与学校事业深度融合。

上述工作通知、实施方案等文件，请详见学院OA或官网通知公告。




